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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财社〔2020〕76号

景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抗疫特别国债
医疗卫生项目资金的通知

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厅关于下达抗疫特别国债医疗卫生项

目资金的通知》（西财社发（2020）135号），按照《抗疫特别

国债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下达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项目资金（列

入政府性基金预算）13000 万元，用于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疫防

改扩建及医共体建设项目（原西双版纳农垦医院改扩建项目）。

云南省抗疫特别国债基础设施类项目列入 2020 年“234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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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卫生体系建设”科目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入

“50601 资本性支出”科目。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绩效管理。请结合资金下达额度调整完善项目绩效

目标，于 7 月 2 日前报州财政局社保科审核，绩效目标标准格式

详见云财基层〔2020〕13 号附件。并严格按照省财政厅下达的

绩效目标对抗疫特别国债资金项目开展绩效管理。

二、落实直达管理要求。此项资金全部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

并纳入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全程监测。该项直达资金的标

识为“01004 抗疫特别国债”，此标识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

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三、规范资金使用。请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，做好资金预

算管理等工作。抗疫特别国债资金，可全额作为项目资本金。请

严格按照下达项目和支持事项，加快资金使用进度，尽快形成实

物工作量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资金使用要体现疫情防控和

助企纾困导向，严禁用于土地储备和棚户区改造项目，严禁用于

政府性楼堂馆所和建设政绩工程、形象工程，严禁用于清偿政府

拖欠的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账款。

四、严格按规定时限偿还本金。请按照《抗疫特别国债资金

管理办法》管理要求，统筹项目投资收益、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按时还本。从第 6 年（2025 年）开始，每年

各地按照分配总额的 20%偿付本金，第 10 年偿还完毕。若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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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时还本，省级财政将在办理年终结算时扣回相应资金。

五、加强资金监督管理。要建立监督检查机制，跟踪资金管

理使用情况，加强对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分配、拨付和使用情况的

监督管理，对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在抗疫特别国债拨付和使

用过程中存在虚假冒领、截留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以及其他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

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，并由上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收回有关资金重新

安排使用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附件：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补助下达

表

景洪市财政局

2020 年 7 月 8 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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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局办存。

景洪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8 日印发


